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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  退還保管款作業說明表 

 

工作項目 說明及表單 
法令依據與

參考資料 

 一、廠商與業務單位之承辦人聯繫，提供辦理退還保管款

所需資料如下： 

(一)廠商退還申請書等單據 (如附錄八)。 

(二)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或廠商出具切結書(如附錄

九)。如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，請申請廠商出具

切結書以茲證明。 

二、保管款分為押標金與保證金，其中保證金種類如下： 

(一)履約保證金。保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之用。 

(二)預付款還款保證。保證廠商返還預先支領而尚未扣抵

之預付款之用。 

(三)保固保證金。保證廠商履行保固責任之用。 

(四)差額保證金。保證廠商標價偏低不會有降低品質、不

能誠信履約或其他特殊情形之用。 

(五)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。 

 

附錄八：退還申請書 

附錄九：切結書 

 

■ 押標金保

證金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

法 

1.廠商向業務

單位提出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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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 說明及表單 
法令依據與

參考資料 

 一、核退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(一)廠商提供之資料 (相關單據詳工作項目 1 之說明及表

單)。 

(二)簽奉核准退還保管款文件。 

(三)保管款申請控管表(如附錄十)或保管款分批申請控管

表(如附錄十一)或保管有價證券申請控管表(如附錄十

二)。 

二、業務單位接到申請時需注意事項： 

(一)業務單位之承辦人員收到新申請之退還保管款文件

後，應查對契約書是否符合退還條件。 

(二)業務單位之承辦人員於申請退還案件未通過查驗者，

應通知廠商改正後，依新申請案件流程辦理。 

(三)核對保管款申請控管表或保管款分批申請控管表或保

管有價證券申請控管表並確認是否有重覆核退事宜。 

(四)於事項完成後，檢附保管款退還核准簽及相關單據辦

理核銷手續，免除費用動支流程，並將「採購(費用動

支)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(如附錄一)上採購欄位劃

線取消免核章。 

(五)業務單位之承辦人員收到主(會)計單位退件待補正之

退還保管款文件後，應將待補正事項補正或通知廠商

修正後再送主(會)計單位審核人員。 

 

附錄一：採購(費用動支)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 

附錄十：保管款申請控管表 

附錄十一：保管款分批申請控管表 

附錄十二：保管有價證券申請控管表 
 

 

2.業務單位：

查驗是否符合

核退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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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 說明及表單 
法令依據與參

考資料 

 一、若為一次全數退還及尾款退還者，請將自行收納款項

統一收據正本(第一聯)及廠商申請書等單據黏貼於採

購(費用動支)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。 

二、 若為分批退還，則將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影本、廠

商申請書等單據黏貼於採購(費用動支)申請單暨黏貼

憑證用紙上，並請檢附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正本供

查核。 

 

 

■ 政府支出

憑證處理

要點 

 

工作項目 說明及表單 
法令依據與參

考資料 

 審核人員執行內部審核應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.審核保管款退還申請書是否完成簽准程序。 

2.核對退還申請書、保管款申請控管表或保管款分批申請

控管表或保管有價證券申請控管表與原開立之收據所載

案名、金額及廠商名稱等資料是否相符。 

3.帳載有無該筆未沖銷之應退保管款。 

4.廠商應檢附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核銷，若有遺失則需

檢視申請廠商有無出具切結書。 

■ 會計法第

99、102

條 

■ 內部審核

處理準則

第 14、16

條 

 

工作項目 說明及表單 
法令依據與參

考資料 

 例如：臺南市政府經費核銷授權第二層單位主管或其授權

代簽人核定。 

■ 臺南市政

府分層負

責明細表 

5.1 機關首長

(授權代簽人)

核定 

3.業務單

位：將原始

憑證黏貼於

採購(費用動

支)申請單暨

黏貼憑證用

紙上並於相

關欄位核章 

 

4.主(會)

計單位：

原始憑證

是否審核

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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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 說明及表單 
法令依據與參

考資料 

 主(會)計單位收到退還保管款單據，經審核無誤後，應即

編製傳票或付款憑單，並依規定陳核後，送支付(出納)單

位辦理退還事宜。 

 

 
6.主(會)計單

位：撥(付)款

作業流程 


